
晋中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  2020  年度）
填报单位（公章）：

项目名称 人居环境改善项目

主管部门及代码 131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

项目资金情况 
(万元)

预算资金

市级预算资金

其他

预算下达资金

实际支出资金

市级预算资金

上年结转资金

上级财政资金

其他



项目概况
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要求，加快推进我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根据《晋中市城乡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市厅发〔2018〕
21号）和相关规定，市级财政下拨5000万奖补资金，重点用于编制村庄建设规划、改善村容村貌、卫生厕所改造、污水治理、农村垃圾治理、村庄绿化、沿线道路绿化沿线河流治
理等工作。

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1、项目资金申报与批复情况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和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坚持持续推进、分步实施的办法，2020年以“一县一片”为思路，以巩固提升百公里乡村振兴示范廊带、
启动建设平川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实施东山片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示范圈三大重点工作为引领，在全市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示范建设工作，把“一片一带一圈”建成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示范区，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的升级版，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试验田。 2、资金计划、到位及
使用情况 全年共下达5000万元， 主要用于项目村垃圾转运站、垃圾处理点建设补助；污水治理补助，包括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补助和家庭式污水处理示范户建设补助；电网
、道路、自来水、现代农业园区、亮化、绿化、广场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补助；小学校、幼儿园、公共节能浴室、老年服务中心、图书室、卫生室等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设施建设补
助；传统文化、古建筑挖掘、保护、传承补助等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和农村基础建设等方面。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按照《晋中市人居环境整治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规范和加
强市级资金的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1、项目组织情况   2020年7月，市级资金下达后，市农业农村局严格按照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规范操作，程序到位。在资金使用监管上坚持五严格：严格执行项目资金管理
办法，实行财政报账制管理；严格规范资金的使用，按计划、按程序、按进度拨付资金；严格按工程建设支持范围执行，不移项、不改项、不虚报、不作假；严格按程序操作，手
续资料不齐不拨，程序不到位不付；确保项目资金安全高效运行。 2、项目管理情况   按照《晋中市人居环境整治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要求组织示范村创建工作。2020
年3月底前制定出台乡村振兴“一县一片”方案；2021年年底前完成示范廊带巩固提升工程、平川乡村振兴示范片区、东山片区乡村振兴示范圈建设。

绩效目标    实
现情况

绩效指标        (二级） 绩效指标 (三级）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农村户厕改造

指标2：全市打造50个精品示范
村、90个重点治理村

质量指标
指标1：改厕设施合格率

指标2：

时效指标
指标1：项目建设期

指标2：

成本指标

指标1：市财政每座农村户用厕
所支持资金

指标2：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指标1：

指标2：

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1：进一步引领美丽乡村建
设方向

指标2：

生态效益指标
指标1：农村人居环境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指标2：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指标1：

指标2：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指标1：农户满意度

指标2：

项目绩效情况

1、目标完成情况     目前，各县正在加紧施工，工程项目合格率从各县自评情况和实地调研检查情况看，基本达到95%以上。部分示范村污水处理厂（站），村庄清洁、垃圾治理
、农村厕所革命等工程实现了村民本村就近就业，增加了村民收入。 2、项目效果情况     社会效益：示范村基础设施更加完善，村庄生活垃圾收运体系初步建立，垃圾点配置合
理，有条件的村庄开展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管理；部分村庄生活污水得到处理；农村卫生厕所达到75%以上。     生态效益：示范村的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基本实现；土
壤和水环境治理转好向优，农业生产污染得到遏制，村庄绿化进一步提高。    可持续效益：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污水处理、厕所管护制度基本建立。



其他需说明的问题积极和各县联系，督促各项目加快施工进度，预计年底完工。

评分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投 入:

项目目标

项目立项规范性

绩效目标合理性

绩效指标明确性

资金落实

资金到位率

到位及时率

预算执行率

过 程:

业务管理

管理制度健全性

制度执行有效性

项目质量可控性

财务管理

管理制度健全性

资金使用合规性



评分表
财务管理

财务监控有效性

产 出:

项目产出

实际完成率

完成及时率

质量达标率

成本节约率

效 果:

项目效果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综合得分:

评价结果等次:

评价人员

姓名 职称/职务

王浩良

张伟

张国维

负责人：王浩良 经办人：张伟 联系电话：

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晋中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  2020  年度）
填报单位（公章）：

人居环境改善项目

实施单位

项目期

市级预算资金 5000.00

其他 0.00

预算下达资金 5000.00

市级预算资金 500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上级财政资金 0.00

其他 0.00



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要求，加快推进我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根据《晋中市城乡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市厅发〔2018〕
21号）和相关规定，市级财政下拨5000万奖补资金，重点用于编制村庄建设规划、改善村容村貌、卫生厕所改造、污水治理、农村垃圾治理、村庄绿化、沿线道路绿化沿线河流治
理等工作。

1、项目资金申报与批复情况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和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坚持持续推进、分步实施的办法，2020年以“一县一片”为思路，以巩固提升百公里乡村振兴示范廊带、
启动建设平川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实施东山片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示范圈三大重点工作为引领，在全市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示范建设工作，把“一片一带一圈”建成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示范区，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的升级版，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试验田。 2、资金计划、到位及
使用情况 全年共下达5000万元， 主要用于项目村垃圾转运站、垃圾处理点建设补助；污水治理补助，包括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补助和家庭式污水处理示范户建设补助；电网
、道路、自来水、现代农业园区、亮化、绿化、广场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补助；小学校、幼儿园、公共节能浴室、老年服务中心、图书室、卫生室等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设施建设补
助；传统文化、古建筑挖掘、保护、传承补助等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和农村基础建设等方面。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按照《晋中市人居环境整治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规范和加
强市级资金的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1、项目组织情况   2020年7月，市级资金下达后，市农业农村局严格按照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规范操作，程序到位。在资金使用监管上坚持五严格：严格执行项目资金管理
办法，实行财政报账制管理；严格规范资金的使用，按计划、按程序、按进度拨付资金；严格按工程建设支持范围执行，不移项、不改项、不虚报、不作假；严格按程序操作，手
续资料不齐不拨，程序不到位不付；确保项目资金安全高效运行。 2、项目管理情况   按照《晋中市人居环境整治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要求组织示范村创建工作。2020
年3月底前制定出台乡村振兴“一县一片”方案；2021年年底前完成示范廊带巩固提升工程、平川乡村振兴示范片区、东山片区乡村振兴示范圈建设。

目标值 实际完成指标值

24000座 50692座

50个/90个 50个/90个

≥90% 大于90%

1年 1年

500元 0元

进一步引领美丽乡村建设方向 有利于

基本改善 基本改善



0.8 80%以上

1、目标完成情况     目前，各县正在加紧施工，工程项目合格率从各县自评情况和实地调研检查情况看，基本达到95%以上。部分示范村污水处理厂（站），村庄清洁、垃圾治理
、农村厕所革命等工程实现了村民本村就近就业，增加了村民收入。 2、项目效果情况     社会效益：示范村基础设施更加完善，村庄生活垃圾收运体系初步建立，垃圾点配置合
理，有条件的村庄开展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管理；部分村庄生活污水得到处理；农村卫生厕所达到75%以上。     生态效益：示范村的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基本实现；土
壤和水环境治理转好向优，农业生产污染得到遏制，村庄绿化进一步提高。    可持续效益：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污水处理、厕所管护制度基本建立。



积极和各县联系，督促各项目加快施工进度，预计年底完工。

三级指标 指标分值

投 入: 20

项目立项规范性 3

绩效目标合理性 4

绩效指标明确性 4

资金到位率 3

到位及时率 3

预算执行率 3

过 程: 20

管理制度健全性 3

制度执行有效性 3

项目质量可控性 4

管理制度健全性 3

资金使用合规性 3



财务监控有效性 4

产 出: 30

实际完成率 8

完成及时率 7

质量达标率 8

成本节约率 7

效 果: 30

经济效益 0

社会效益 10

生态效益 10

可持续影响 0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10

综合得分: 100

评价结果等次: 优

职称/职务 科室

农村工作科

3021290 填报日期:

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晋中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  2020  年度）
填报单位（公章）：

人居环境改善项目

晋中市农业农村局

202001至202012

5000.00

0.00

5000.00

5000.00

0.00

0.00

0.00



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要求，加快推进我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根据《晋中市城乡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市厅发〔2018〕
21号）和相关规定，市级财政下拨5000万奖补资金，重点用于编制村庄建设规划、改善村容村貌、卫生厕所改造、污水治理、农村垃圾治理、村庄绿化、沿线道路绿化沿线河流治
理等工作。

1、项目资金申报与批复情况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和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坚持持续推进、分步实施的办法，2020年以“一县一片”为思路，以巩固提升百公里乡村振兴示范廊带、
启动建设平川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实施东山片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示范圈三大重点工作为引领，在全市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示范建设工作，把“一片一带一圈”建成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示范区，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的升级版，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试验田。 2、资金计划、到位及
使用情况 全年共下达5000万元， 主要用于项目村垃圾转运站、垃圾处理点建设补助；污水治理补助，包括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补助和家庭式污水处理示范户建设补助；电网
、道路、自来水、现代农业园区、亮化、绿化、广场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补助；小学校、幼儿园、公共节能浴室、老年服务中心、图书室、卫生室等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设施建设补
助；传统文化、古建筑挖掘、保护、传承补助等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和农村基础建设等方面。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按照《晋中市人居环境整治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规范和加
强市级资金的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1、项目组织情况   2020年7月，市级资金下达后，市农业农村局严格按照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规范操作，程序到位。在资金使用监管上坚持五严格：严格执行项目资金管理
办法，实行财政报账制管理；严格规范资金的使用，按计划、按程序、按进度拨付资金；严格按工程建设支持范围执行，不移项、不改项、不虚报、不作假；严格按程序操作，手
续资料不齐不拨，程序不到位不付；确保项目资金安全高效运行。 2、项目管理情况   按照《晋中市人居环境整治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要求组织示范村创建工作。2020
年3月底前制定出台乡村振兴“一县一片”方案；2021年年底前完成示范廊带巩固提升工程、平川乡村振兴示范片区、东山片区乡村振兴示范圈建设。

完成进度

100%

100%

大于90%

80%

100%

有利于

100%



100%

1、目标完成情况     目前，各县正在加紧施工，工程项目合格率从各县自评情况和实地调研检查情况看，基本达到95%以上。部分示范村污水处理厂（站），村庄清洁、垃圾治理
、农村厕所革命等工程实现了村民本村就近就业，增加了村民收入。 2、项目效果情况     社会效益：示范村基础设施更加完善，村庄生活垃圾收运体系初步建立，垃圾点配置合
理，有条件的村庄开展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管理；部分村庄生活污水得到处理；农村卫生厕所达到75%以上。     生态效益：示范村的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基本实现；土
壤和水环境治理转好向优，农业生产污染得到遏制，村庄绿化进一步提高。    可持续效益：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污水处理、厕所管护制度基本建立。



积极和各县联系，督促各项目加快施工进度，预计年底完工。

评价得分

20.00

3.00

4.00

4.00

3.00

3.00

3.00

20.00

3.00

3.00

4.00

3.00

3.00



4.00

25.00

5.00

5.00

8.00

7.00

30.00

0.00

10.00

10.00

0.00

10.00

95.00

优

联系电话

3021290

3021290

3021290

2021-07-06

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